黄陵县2023年全域公路沿线绿化花草种子采购项目
采购需求 
一、基本要求
1、功能要求：采购花籽4400公斤。
2、采购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1）、《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6号） （2）、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陕西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信用融资办法》--(陕财办采[2018]23号) （3）、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制度的通知》--国办发〔2007〕51号 （5）、《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财库[2004]185号） （6）、《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实施的意见》（财库[2006]90号） （7）、《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督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 （8）、《市场监督总局关于发布参与实施政府采购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机构名录的公告》—2019年第16号 （9）、《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 (10）、《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关于运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脱贫攻坚的通知》（财库〔2019〕27号）（11）、 《关于运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乡村产业振兴的通知》（财库〔2021〕19 号）（12）、其他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 
3、交货期要求：自合同签订后15个日历日内。
4、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二、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1、国家现行和相关技术规程；
2、行业标准、规范；
3、项目所在地行业的标准、规范；
4、采购人的具体要求。
三、采购标的物内容及数量
	序号
	产品名称
	规格
	净度/牙率(%)
	数量（公斤）
	备注

	1
	硫化菊
	Ⅰ级
	95%/85%
	700
	

	2
	万寿菊
	Ⅰ级
	95%/85%
	600
	

	3
	百日草（杂色）
	Ⅰ级
	95%/85%
	2000
	

	4
	百日草（红色）
	Ⅰ级
	95%/85%
	500
	

	5
	百日草（橙色）
	Ⅰ级
	95%/85%
	300
	

	6
	百日草（紫色）
	Ⅰ级
	95%/85%
	300
	


四、质量保证
乙方所供货物必须执行下列条款：
（一）提供的产品及材料必须保证质量可靠，进货渠道正常，应全面满足谈判文件内容的要求。
（二）符合国家有关规范要求，确保达到最佳状态。
五、售后服务要求
乙方所供货物提供以下售后服务：
乙方提供专业技术人员对产品的操作知识进行专业指导培训。
提供技术联系人及联系电话（服务热线），随时解答各种疑问
六、验收标准
采购人和供货单位共同对产品进行验收。其内容包括确认产品的准确产地、规格和数量，对其产品技术指标、性能参数进行逐项检查。
1.所验产品的指标、性能参数通过验收达不到文件要求和谈判响应文件承诺，或在使用中发现采购方不能容忍的缺陷等，将视为产品验收不合格，成交供应商应免费更换或退货。
2.若发现成交供应商有弄虚作假的，故意或随意夸大产品技术性能，采购方除要求退货外，有权要求成交供应商赔偿采购人相应的损失。
3.验收标准：按谈判文件、谈判响应文件及澄清函等技术指标进行验收。产品质量及各项指标均应符合验收标准及要求。
4.验收合格后，填写政府采购项目验收报告单，双方签字生效。
5.验收依据：
（1）本合同文本；
（2）谈判文件、谈判响应文件及澄清函；
（3）国家和行业制定的相应的标准和规范。
（4）产品验收清单（注明各产品的名称、数量、价格、规格和净度/牙率(%)）
[bookmark: _Hlk101369551]七、违约责任
（一）按《政府采购法》、《民法典》中的相关条款执行。
（二）未按合同要求提供货物或质量不能满足技术要求，乙方必须无条件更换，提高技术，完善质量，否则，甲方会同确认方有权终止合同，并对乙方的违约行为报监管机构进行相应的处罚。
（三）若乙方遇到妨碍按时交货和提供服务的情况时，应以书面形式及时通知甲方，并征得甲方同意。否则，将按违约终止合同。
（四）若乙方没有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交货和提供服务，甲方可收取误期赔偿费，以每延一周按合同总价款的0.5%计收，最高赔偿费为合同总价款的5%。一旦达到最高赔偿费，甲方可终止合同。八、合同争议解决的方式
1、因货物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由质量鉴定单位进行质量鉴定。货物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甲方承担；货物不符合质量标准的，鉴定费由乙方承担。
2、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甲、乙双方当事人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下列 一种方式解决：
提交当地仲裁委员会仲裁；
依法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
九、合同生效
本合同一式陆份，甲方执贰份，乙方、确认方各执壹份，财政部门政府采购管理处备案贰份，本合同甲、乙、确认各方签字盖章，合同执行完毕后，自动失效（合同的服务承诺则长期有效）。
十、其他事项
1、确认方作为政府集中采购代理机构对合同进行确认。。
2、财政部门政府采购管理处在合同的履行期间以及履行期后，可以随时检查项目的执行情况，对采购内容、标准进行调查核实，并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处理。
3、下列文件是本合同的一部分，并与本合同一起阅读和解释，如有冲突，以排列序号小的优先：
（1）合同附件；
（2）合同技术参数；
（3）合同条款；
（4）成交通知书；
（5）谈判响应文件；
（6）谈判文件。
4、合同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经确认方确认后，作为合同补充，与原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5、合同一经签订，不得擅自变更、中止或终止合同。对确需变更、调整或中止、终止合同的，应按规定履行相应的手续。
6、本合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法律进行解释。 


黄陵县农业农村局
                                        2023年04月13日


